
慈溪市水工程管理范围建设项目

申请和审查意见表

      慈  水  政         年第    号

申  请  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项目所在地                   镇（街道）            村

项 目 名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  系 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 话 号 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请 日 期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慈 溪 市 水 利 局 制

	一、

所

涉

水

利

工

程
	河道名称
	
	类别
	

	
	
	
	宽度
	          米

	
	
	
	河底高程
	          米

	
	水库名称
	
	型
	

	
	海塘地段
	
	级别
	

	
	其    他
	
	
	

	二、

建

设

项

目
	工程规模
	石坎
	长度     米，宽度     米，占用水域     平方米

	
	
	桥梁
	宽度     米，孔数     孔；垂直净跨       米。

	
	
	其他
	
	占用

面积
	长    米、宽    米、   平方米

	
	工期
	开工时间
	
	竣工时间
	

	三、

申

请

理

由
	

	四、

申

请

者

须

知
	（1）提供建设项目所依据的有关文件及规划图纸。

（2）提交涉及水事活动利害关系方的承诺书（五份）。

（3）申请造桥应符合市、镇（街道）、村规划。

（4）应交纳占用水域补偿费、水量损失补偿费。

（5）本项目由审批机构现场定位、放样、验收，申请表批准后，方可开工建设。

（6）按本表批准内容自行组织实施。

     申请者：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五、

批

准

内

容
	1：项目批准划定红线图（可另附图纸）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↑北

	
	2：项目现场定点位置：

	
	3：项目工程技术要求：    （1）石坎底高程              m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）桥梁板（梁）底高程      m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3）桥台底高程              m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4）其他


	六、审  查  意  见

	村（居）民委  员  会

意      见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单位盖章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镇（街 道）

意     见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单位盖章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市     水利     局

意     见
	经办人：

审批人：           单位盖章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（1）“审查意见表”中一至四项由申请者填写。
（2）临时建筑项目有效期为24个月，自批准之日起计算；如延长期限，应重新办理申请、审批手续。

     （3）本表所指高程均为黄海高程。

     （4）本表一式五份，须用钢笔填写，申请者和有关村、镇（街道）、河区及水利局各执一份。

